洪梅镇东莞市诺高传统产业类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新能源热交换器（增资扩产）项目
“三旧”
改造单元
总体实施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三旧”改造专项计划，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拟对位于洪梅镇金鳌沙村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东莞市洪梅镇人民政府拟实施诺高新能源热交换器（增资扩产）项目，对位于洪梅镇金鳌沙村的旧厂房进行改造。总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规划情况 
诺高新能源热交换器（增资扩产）项目改造单元位于洪梅镇金鳌沙村洪金路旁范围内，用地涉及东莞市洪梅镇樱花台盈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的B-0501地块。 
二、改造单元基本情况 
改造单元诺高新能源热交换器（增资扩产）项目位于洪梅镇金鳌沙村洪金路旁，总面积为1.9992公顷，改造单元总面积2.0000公顷范围外未纳入标图建库的0.0008公顷国有建设用地不实施改造，拟无偿移交给洪梅镇人民政府。项目由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采用土地权利人自行改造模式，实施改造由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改造单元单元现状主要为旧厂房，总建筑面积约4205.48平方米，容积率为0.21。
单元单元实施改造面积为1.99922.0000公顷，全部纳入标图建库面积为1.9992公顷， 标图建库号为44190012594。其中国有建设用地为2.0000公顷全部为国有建设用地，土地权利人为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有合法用地手续1.9992公顷。，无合法用地手续0.0008公顷（不在标图建库范围内）。改造范围内土地界址、地类、面积清楚，土地权属无争议。  
项目改造范围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管控规则，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陆域），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 
根据已批单元规划方案控规，拟改造为一类工业用地M1用途、道路用途用地，具体情况如下：
其中工业用地为约1.9097公顷，容积率为3.0，总计容建筑面积不高于572900平方米。；改造主体无偿移交给属地政府约的额定责任用地0.0903公顷（含不在标图建库范围内0.0008公顷）国有建设用地，预留规划用途为道路用途用地。
三、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单元由土地使用权人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自行改造，改造范围内土地及房屋均属于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不涉及其他土地、房屋相关权利人，。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改造意愿。
（二）补偿安置情况
改造单元由土地使用权人自行改造，改造单元已完善用地手续，不涉及补偿安置情况。
四、收储收地情况
原权利人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同意放弃原发证范围内0.0903公顷用地使用权（现规划用途为道路用途），无偿交由属地政府收回，纳入政府储备用地，无偿交由属地政府收回，纳入政府储备用地。 
经核查，地块不存在债权债务及法律纠纷，符合地价评估及土壤环境评估等开发要求。
五、供地情况
项目开发周期为××年，拟分×期开发。首期开发时间为××年××月至××年××月，开发面积××公顷，第×期时间为××年××月至××年××月，开发面积××公顷。本次供地范围为第x期开发范围。

项目开发周期为2年3个月，拟分2期开发。首期开发时间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开发用地面积0.7333公顷；第二期时间为2025年10月至2026年10月，开发用地面积1.1764公顷。其中，第二期竣工验收后，改造主体无偿移交给洪梅镇人民政府或洪梅镇人民政府指定的单位工业用房计容建筑面积不少于2126.47平方米。改造地块一次性供地。
[bookmark: _GoBack]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申请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地，拟供地面积为1.9097公顷，土地用途为一类工业用地M1用途，容积率3.0，计容建筑面积不高于57290平方米，最大高度为60米，由东莞市诺高汽车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作为开发主体投资建设。

该地块重新约定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按照《东莞市“工改M1”项目工业生产用房产权分割及分割转让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试行）》，工业生产用房总计容建筑面积扣除无偿移交给洪梅镇人民政府工业生产用房计容建筑面积后的70%可分割转让。

5、 其他
（一）资金筹措。拟投入改造资金为4亿元，拟筹措资金方式为企业自有资金。其中，第一期拟投入改造资金××万元，第二期拟投入改造资金××万元。 
（二）签订合同。改造主体在总体实施方案批复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总体实施方案在批复之日起一个月内按土地出让价款 10%支付保证金、三个月内签订出让合同（“工改工”项目原则上应在总体实施方案批复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三）实施监管。改造单元实施监管按照后续签订的监管协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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